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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至 115年度民航事業作業基金短期借款公開比價案 

 

報價單填列須知 
 

一、 每一報價單位僅可填列一張報價單（同一家金融機構僅可填列一張報價

單)。填列一張以上報價單，則該等報價單均視為無效。 

二、 項次一【金融機構或其分支機構名稱】欄：請填列報價單位名稱，若報價

單位為金融機構之分行或部門者，請填寫分行或部門名稱。 

三、 項次四【報價】欄： 

1. 借款額度：以億元為單位，最低為【20】億元，最高為【40】億元；僅

能填列一個整數金額，若填列小數，小數金額無效。 

2. 借款年利率：按借款期間「郵政儲金利率表定期儲金 9 月~未滿 1 年期，

500 萬元(含)以上，機動利率(年息)」(簡稱本案基準利率)加減碼浮動計

息，依借款期間加權平均計算借款年利率。故報價以本案基準利率為基

準，填列時應選擇減碼或加碼，並僅能填列一個百分比。 

四、 報價單下方【金融機構或其分支機構名稱】欄：應填列本報價單項次一所

列報價單位之名稱並用印（請採用足以代表報價單位之章或戳）。無用印

者，報價單無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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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報價單下方【負責人】欄：應填列本報價單項次一所列報價單位之負責人

並用印或簽名。無用印或簽名者，報價單無效。 

六、 項次五【現場減價】欄：報價時請勿填寫，由取得現場減價資格之金融機

構被授權人於比價會議現場填列，減價後之借款年利率僅可降低，如填列

錯誤以原報價之借款年利率及借款額度參與比價。 

七、 借款報價單應以黑色或藍色之鋼筆或原子筆填寫清晰或予以打字。借款報

價單應由銀行及代表人簽章；借款報價單若有任何塗擦或更改均須由簽署

人加以簽章。 

八、 報價者不得擅改本局原訂借款報價單內容或附加任何條件，若加註，將以

無效標處理該張報價單。 

九、 同一銀行或屬同一銀行之二以上分支機構，或一銀行與其分支機構，送達

合計二份以上報價單者，視為不同銀行之意思表示，個别報價單均以有效

處理。 

十、 同一銀行之二以上分支機構(包括總行與分行、不同之二分行)合併報價，

或者兩家以上銀行合併報價，均視為報價單無效。 


